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沪市监计量〔2021〕510号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
计量领域部分行政审批事项
改革试点的通知

各区市场监管局，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市局机场分局、行政服务中心、信息应用研究中心，各法定和授权计量检定机构，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同意在上海、江西、广西开展计量领域部分行政审批事项改革试点的批复》（国市监计量函〔2021〕211号）要求，现就进一步落实计量领域部分行政审批事项改革试点工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对计量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发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改革创新先发优势，积极转变计量领域事前许可管理模式，进一步降低计量领域市场准入制度性成本，落实企业自律诚信主体责任，提升企业满意度和获得感，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任务
（一）实施部分产品计量器具型式批准告知承诺制
自2021年10月1日起，在浦东新区、松江区对以下5类计量器具试点开展计量器具型式批准告知承诺制：
1．计量器具型式批准申请前已经获得国家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实验室出具的合格型式试验报告或者已经获得国际法制计量组织（简称OIML）证书的；
2．计量器具型式批准申请的新产品比原已获证产品测量范围窄或准确度等级低或功能简单，且产品结构、原理均和原已获证产品一致的；
3．与母公司已取得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产品相同且制造工艺也相同的；
4．已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
5．5年内获证产品质量抽查合格后，本市场主体新提出申请其它同类型的计量器具。
申请人可自愿申请实行告知承诺审批（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另行下发），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将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2个月内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对实行告知承诺的本事项，申请人不愿作出承诺的，市市场监管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政审批。
（二）承接市场监管总局下放的2项计量行政许可事项
自2021年10月1日起至2022年9月30日止，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对以下2项事项进行行政审批：
1．代理商注册地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的外商在中国境内销售进口计量器具的型式批准申请；
2．登记注册地在上海市的国家法定计量技术机构和市场监管部门授权计量技术机构的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注册申请。
申请上述2项行政许可，可从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官方网站（http://scjgj.sh.gov.cn）进入，登入“上海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平台，搜索“型式批准”或“注册计量师资格注册”办理。
（三）改革注册计量师计量专业项目考核模式
自2021年10月1日起至2022年9月30日止，上海市注册计量师计量专业项目考核改为由注册计量师执业单位按照有关要求自行组织实施或委托具备相应计量技术能力的单位组织实施。负责组织实施计量专业项目考核的单位应建立相关管理制度，规范考核工作程序，完善内部监督机制，计量专业项目考核需满足相关计量技术规范要求。注册计量师执业单位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确保自主考核工作依法依规、公平公正。
三、工作要求
各单位要根据职责分工，落实工作责任，认真抓好改革举措实施工作。市局信息应用研究中心要加大信息化保障力度，及时完成计量许可流程的调整改进工作。相关计量技术机构要加强能力建设，提供有力计量技术支撑。各区市场监管局、市局行政服务中心要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对改革举措的宣贯，提高举措社会知晓度。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落实监管责任，对监管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要加大查处和公示力度。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9月29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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